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修訂對照表  （115年度）
	編號
	作業項目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正說明

	CA-18320

	委託人帳戶之管理作業
	二、委託人基本資料變更作業：
(一)~(三)略
(四)委託人如欲申請變更交割留存印鑑應由其本人親持身份證正本並填具「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或相關申請書始得辦理。
(五)告知委託人若基本資料變更應立即通知，否則致公司應行通知事項無法即時轉達者，以其通知於郵局第一次投遞日發生效力，公司並得暫停或限制其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六)公司得受理委託人以電子憑證認證方式申請變更基本資料，變更基本資料內容以通訊地址、通訊地址郵遞區號、家用電話、公司電話、手機號碼、傳真機號碼、緊急連絡人及電話、電子信箱、職業欄、款項帳號為限。
    (七)略。
（註：請公司自訂本點相關程序）

	二、委託人基本資料變更作業：
(一)~(三)略
(四)委託人如欲申請變更交割留存印鑑應由其本人親持身份證正本並填具「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始得辦理。
(五)告知委託人若基本資料變更應立即通知，否則致公司應行通知事項無法即時轉達者，以其通知於郵局第一次投遞日發生效力，公司並得暫停或限制其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六)公司得受理委託人以電子憑證認證方式申請變更基本資料，變更基本資料內容以通訊地址、通訊地址郵遞區號、家用電話、公司電話、手機號碼、傳真機號碼、緊急連絡人及電話、電子信箱、職業欄為限。
    (七)略。
（註：請公司自訂本點相關程序）

	1、 修正本點第四款內控規範，為配合證券商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件不限「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爰增訂相關申請書。
2、 依據114年5月15日中證商業一字第1140002358號函公告修正本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40條規定，修正本點第六款。
3、 前開修正係因應投資人申請以電子方式變更客戶基本資料之需求日增，並檢視現行與台股實務之差異。參酌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針對委託人以電子方式變更基本資料相關規定，新增證券商得以電子方式受理委託人變更款項帳號。

	CA-18341

	交割作業
	二、公司與委託人款券之交割應依各外國證券市場之交割期限及受託契約所定之交割期限辦理。
委託人委託買進之外國有價證券，除專業機構投資人、高淨值投資法人及高資產法人客戶外，應以公司名義或複受託金融機構名義寄託於交易當地保管機構保管，或委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開設保管專戶，以公司名義寄託存入該帳戶保管。
公司應依規定向券商公會申報交割期限及保管機構。
	二、公司與委託人款券之交割應依各外國證券市場之交割期限及受託契約所定之交割期限辦理。
委託人委託買進之外國有價證券，除專業機構投資人外，應以公司名義或複受託金融機構名義寄託於交易當地保管機構保管。


公司應依規定向券商公會申報交割期限及保管機構。
	1、 依據114年6月16日中證商業一字第1140003053號函公告修正本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21條規定，爰配合修正本點第二項內控規範。
2、 前開修正係明定證券商接受高淨值投資法人及高資產法人客戶委託買進之外國有價證券，得寄託於委託人指定之保管機構；並增訂證券商就其受託買進之外國有價證券得委由集保結算所。

	CA-18390

	業務收入與記錄
	九、公司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所收取之手續費，如符合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付給買賣有關之介紹人作為報酬。
(一)依契約付給國內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者。
(二)依契約付給國外經當地國主管機關註冊許可之金融機構者。
(三)依共同行銷業務簽訂契約給付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者。
(以下略)
	九、公司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所收取之手續費，如符合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付給買賣有關之介紹人作為報酬。
(一)依契約付給國內外經當地國主管機關註冊允許經營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者。

(二)依共同行銷業務簽訂契約給付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者。
(以下略)
	1、 依據114年1月10日中證商業一字第1140000207號函公告修正本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31條之1第1款規定並新增第2款規定，爰配合修正本點第一款及增訂第二款內控規範。
2、 前開修正係因衡酌國際證券經紀交易之實務，為鼓勵資金回流，壯大我國證券產業之規模，核准經國外當地國主管機關允許經營金融相關業務之機構(例如：資產管理公司或投資顧問公司)介紹客戶至我國證券商開戶。



